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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主要合同

考点 5：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一、借款合同的基本规定

根据贷款人身份的不同，借款合同可以区分为 2 类：

（1）金融机构借款合同；

（2）民间借贷（包括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和其他民间借贷合同）。

1、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注意】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实践合同）

2、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

（1）停止发放借款；

（2）提前收回借款；

（3）解除合同。

3、未按时提供、收取借款（过错方承担）

（1）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2）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

4、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5、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能达到

补充协议按如下方法处理：

（1）借款期间不满 1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2）借款期间 1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 1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 1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6、借款人提前返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

二、民间借贷的计息规则

1、借期内利息

（1）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约定不明

①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②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

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3）有约定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 倍的除外。

【总结】借期内利息

付息方式 计息规则

没有约定 不支付利息

约定不明
自然人间借贷 不支付利息

其他借贷 法院根据情况确定



有约定 按约定（≤LPR4 倍）

2、逾期利息

（1）有约定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 倍为限。

（2）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①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②借贷双方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

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

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 倍。

【总结】逾期利息

具体情形 计息规则

有约定
≤LPR4 倍 按约定

＞LPR4 倍 按 4 倍合同成立时 1 年期 LPR

没有约定

未约定借期内利率

也未约定逾期利率

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

逾期还款违约责任

约定了借期内利率，

但未约定逾期利率
按借期内利率

【例-多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民间借贷合同借款利息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借款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

借款并计算利息

B.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应按照合同

成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

C.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4 倍的，对超过部分的利息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D.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的约定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 4 倍为限

网校答案：ACD

网校解析：选项 B：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不论没有约定利息还是约定不明确，均视为没有利息。

【例-判断题】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偿还利

息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 倍的除外。（ ）

网校答案：×

网校解析：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

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 倍的除外。

考点 6：保证合同（★★★）

一、保证合同概述

性质 单务合同、无偿合同、诺成合同、要式合同（书面合同）、从合同。

特殊

认定

①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作出保证，债权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

②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

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定处理；

③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应当认定为



债务加入。

【注意】保证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包括以下形式：

（1）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

（2）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

（3）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

（4）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

二、保证人

1、一般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

【解释】不具有完全代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以保证人身份订立保证合同后，不得以自己没有代偿能

力要求免除保证责任。

2、保证人资格的限制

（1）机关法人不得为保证人。但是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2）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不得为保证人。但是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规定的讨论决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除外

（3）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得为保证人。

三、保证方式

保证的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两种。

1、一般保证

（1）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则不享有先诉抗辩权。

【注意】先诉抗辩权，是指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

人对债权人可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

①债务人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②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

③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力；

④保证人书面表示放弃先诉抗辩权。

2、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

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找谁都行）

【解释】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解释】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四、保证责任

1、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人在约定的保证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解释】全部债务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2、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是指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期限。

【注意】保证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

（1）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

（2）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6个月。

【解释】“没有约定”：

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

【解释】“约定不明”：



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

【注意】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

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例-单选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情形下，保证期间为（ ）。

A.3 个月

B.6 个月

C.9 个月

D.12 个月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6

个月。

【例-多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保证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B.保证合同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合同关系

C.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可以担任保证人

D.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

务承担责任

网校答案：BD

网校解析：

（1）选项 A：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2）选项 C：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得为保证人。


